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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44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国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08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

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召开。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，实到 3 人，会议

由监事会主席刘明珍女士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

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此前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第四届董事

会第十二次会议，认为董事会做出的决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

有关规定。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《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该项议案获得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《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》（摘要请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交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，全文请见上

交所网站） 

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《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

年度报告正文和摘要》审核，认为： 

（1）2011 年度报告报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各项规定； 

（2）2011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

的各项规定，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

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； 

（3）本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，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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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。 

该项议案获得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三、《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该项议案获得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四、《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》 

公司本年度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公司2011

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-7422 万元。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

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

况，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，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。 

该项议案获得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五、《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的议案》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结合公司 2011

年的经营情况，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，预计 2012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

易发生额（包括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）为 10,000 万元。 

关联方介绍：广东国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雍跃；

注册资本：8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：销售建筑材料，以自有资

金进行与之相关的投资咨询；与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

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，零配件，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具体

按公司有效证书经营）。关联关系：我公司持有广东国通 55%的股权，

是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预计 2012 年可能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

人民币 10,000 万元。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关联交易公平、合法，其价格、付款方式和期

限符合惯例和市场的普遍做法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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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议案获得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以上全部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4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监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涉及事

项及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

本公司 2011 年度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

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2012 年 4 月 6 日，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

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交了《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

度审计报告》。本年度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

201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           

监事会对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认为：董事会对深圳市鹏

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所作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

实际，该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、充分揭示了公司的

财务风险，故监事会对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带强调

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对董事会所作的专项说明均无异议。 

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积极推进资产重组事项，尽最大努力减小

风险，保护投资者利益。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12 年 4 月 6 日  

监事： 

刘明珍                    张淼             吴前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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